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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C_AA_E6_88_90_E5_c36_222528.htm 广州中院判决陈子华

等十三人故意伤害案 裁判要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在

未成年被告人认罪，且被害人同意和解的前提下，法院可以

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刑事和解，达成旨在影响刑事量刑和解

决民事赔偿的和解协议，以此保护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的

切身利益。 案情 被告人陈子华等13人，均为16岁至17岁，男

性，系广东省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李云，男，16岁，为同

一学院的学生。2005年1月14日，陈子华等13人因怀疑李云拿

走了其中一人的手机，遂在学校宿舍里轮番对李云进行拳打

脚踢，并多次使李云的头部撞到地面、墙壁、床沿，最终导

致李云昏迷不醒，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裁判 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子华等13人故意伤害

他人身体健康，致人死亡，其行为均构成故意伤害罪。13名

被告人因犯罪时未满18周岁，均予以减轻处罚。13名被告人

在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同时被告人

、被害人所在的广州某职业技术学院，本着平息纠纷、维护

社会稳定的态度，赔偿并支付被害人1112936元。各被告人的

法定代理人积极主动与被害人家属沟通、道歉，并在判决前

赔偿共计92000元。在法庭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协议，被告

人再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390000元。被害人家属建议法庭对

各被告人从宽处理。被告人所在的学院表示愿意落实监管措

施、接受其返校读书，广州中院对各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

刑并宣告缓刑。 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



件。全部被告人和被害人都是未成年人。法院在查清事实后

，主持刑事和解，对被害人家属、被告人的和解意愿进行了

正确的引导和保护，满足了各方的利益需要，收到良好的社

会效果。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刑

事和解可以在未成年司法中适当运用，以更好地处理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 在刑事和解这一程序中，被害人能够就犯罪事

件直接叙说，发泄对所受伤害的委屈或疑惑，接受犯罪人的

道歉并表示宽恕，最终得到经济赔偿；因此，刑事和解的实

质就是将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尽量恢复的纠纷解决机制，

对处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 在陈子华等故

意伤害案中，如果参照类似案件的判决，13名被告人可能判

处十年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被害人只能获得死亡赔偿金等

有限数额的经济赔偿。这样的判决效果是难以让各方满意的

：首先，被害人的父母内心并未得到充分安抚，他们将在痛

苦、仇恨中度过今后的人生岁月；其次，13名被告人的父母

将在思念、焦虑中牵挂服刑的孩子；最重要的是，13名被告

人在刑满释放后，将无比艰难和困惑地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旅途。这样的结果大概会令所有人都扼腕叹息。正是考虑到

被告人、被害人都是未成年人，判决牵涉到14个家庭的幸福

乃至社会的安定，法院在诉讼中引入刑事和解，既满足了国

家公诉的需要，又平衡了被告人与被害人、社会三者之间的

利益诉求，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刑事和解为

未成年被告人提供了回归社会、实施社区矫正的机会，有利

于实现预防再犯罪的目的。由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

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未成年司法适用刑

事和解的阻力较小。很多国家已经首先在未成年司法中确认



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法律尚未确立刑事和解之前，实践

中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和解过程及判决结果落实在现行法律

制度和司法裁量权的范围内。本案的判决之所以得到高级人

民法院和检察院的认同，是因为该案刑事和解符合以下条件

： 1.主观条件。被告人承认有罪和当事人双方自愿参加和解

是刑事和解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被告人承认有罪，一方面

是法院认定犯罪事实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意味着被告人认

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危害，因此是被告人具结悔

过、赔礼道歉和赔偿经济损失的事实基础。 2.客观条件。查

明证据达到证明犯罪成立的要求是刑事和解的重要条件。因

为公诉程序蕴含了公共利益的追诉愿望，责任的确定与承担

必须以明确的案件事实为前提。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不能因

为刑事和解的加入而降低。无论最终给予被告人何种形式和

程度的刑罚，都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适

用范围。刑事和解首先可以适用于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对于刑事和解是否可以适用于

严重的暴力犯罪是有争议的。但其实在某些案件中，暴力犯

罪的被害人更需要刑事和解。因为对暴力犯罪人简单的处以

刑罚，并不能满足被害人希望发泄委屈、得到道歉和赔偿，

甚至是表达宽恕等多种情感诉求的需要。对未成年被告人而

言，没有刑事和解的判决，将带来长期监禁，而长期监禁对

青少年成长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无需赘述。因此，在具备主

客观条件，并严格避免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应该允许法官根

据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的实际情况，裁量是否适用刑事和解。

本案中，13名被告人和被害人都是某一行业系统内的子弟，

具备和解沟通的基础。被告人的父母和所在学校对和解表现



出极大的诚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被害人父母承受的痛苦

，使被害人的父母自愿接受和解。因此，本案适用刑事和解

没有造成被害人、被告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的失衡。

刑事和解和刑事判决结果得到了各方认同。 4.适用和解的阶

段。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在查明案情的前提下，应被

告人或被害人请求，主持刑事和解。在法院审理阶段，被告

人或被害人提出刑事和解的，法院应主持双方和解。如果未

达成和解协议，案件径行恢复到正常审理程序。 在未成年刑

事审判中运用刑事和解，审判人员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判断和解是否自愿。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是否谅解被

告人，会影响到被告人的刑罚，因此，被告人一方可能通过

威胁、引诱、收买等方式谋求被害人的谅解，这显然违背了

被害人的自愿性原则。因此，法官须判断和解是否出于当事

人双方的自愿。 第二，审查和解协议的合法性、公正性、可

行性。合法性是指协议内容在现行法律认可的范围内，没有

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公正性是指和解协议的条件合理，

双方当事人利益衡平。可行性是指协议关于道歉、赔偿的内

容能够实际履行。 第三，量刑降低的幅度。量刑幅度必须符

合现行法律规定，不应因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就大幅度地降

低刑罚，甚至免除刑罚。 本案案号：本案一审案号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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